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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

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 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

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

可以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代表人。 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

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

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

的当事人同意。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

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

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 【讲解】当事人的第三个

问题：诉讼代表人。代表人诉讼是在共同诉讼的基础之上发

展起来的，它强调的是人数众多，只要是10个人以上，就可

以推选代表来参加诉讼。 这里需要掌握两个方面的问题： 1

．关于代表人的确定。我们国家规定了两种： ①第54条，起

诉时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这条规定了起诉时人数确定的

代表人诉讼。它到底是基于标的共同的必要共同诉讼而形成

的，还是基于标的同种类的普通共同诉讼因为人多而形成的

？两种都可以。比如说，20个人共同承包一个鱼塘，想靠其

发财致富，于是群策群力，尽心尽职地维护这个鱼塘，最终

大家都变得富有。结果有人看到鱼塘太火，往鱼塘里扔东西

，将鱼苗弄死。毫无疑问，这20个人标的共同，但是因人数

众多且确定，所以是必要共同诉讼。当然也可以是同一种类



，比如运输合同。例如，有50个人都购买了8点钟到达河南郑

州的汽车票，结果8点钟还没出发，运输公司违约了。因为

这50个人大家都买了票，所以属于同一种类。 关于起诉时推

选代表，《意见》第60条对于第54条规定的这种代表人诉讼

的确定方法是推选，但是推选可以有两种具体的办法，可以

由全体当事人推选共同的代表人，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

自己的代表人。这自然就产生了推不出代表的情况。推选不

出代表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自己参加诉讼，在普通

的共同诉讼中另行起诉。因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强调的是不可

分性，所以有个强制合并，而普通共同诉讼中则强调的是人

的独立性，推不出代表就另行起诉。 ②第55条，人数不确定

的代表人诉讼。很显然，它的标的物就是同种类，人数不确

定的代表人没有不可分权利义务关系。 《意见》第61条对于

这种情况，确定代表的方法有三个：第一，当事人推选；第

二，推选不出，可以由法院提出人选与当事人协商；第三，

协商不成由法院指定。无论何种方法总有人不同意代表，在

这种情况下只有另行起诉。因为其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

讼，其基础是同一种类的普通共同诉讼，还是有独立性在起

作用，所以另行起诉就可以。 2．代表人的权限问题。关于

特殊权限，《民事诉讼法》第54条和第55条都作了规定，注

意这几个权限。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

效力，但是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

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注意

掌握代表人的权限。 3.根据《意见》第64条的规定，人民法

院对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作出裁判后，裁判只对参加登

记的全体权利人具有拘束力，对没有参加登记的权利人没有



直接的拘束力，但是具有预决效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参

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限内提起诉讼，并且法院认定

他的请求成立的，应该裁定对他直接适用人民法院对代表人

诉讼已作出的判决、裁定，不需要再次审理判决。 【特别提

示】着重掌握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第五十六条 对当事

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

诉讼。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

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

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

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讲解

】第56条第1款，关于第三人，即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因

对诉讼标的主张独立请求权而参加诉讼的人。第1款强调第三

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这里就规定有独立

请求权第三人问题，着重掌握其诉讼地位问题。比如，甲将

一架钢琴卖给乙，乙得到钢琴之后不给钢琴款，甲就起诉乙

，要求给付钢琴的款项。在诉讼进行过程之中，出现丙，丙

说这架钢琴在他出国之前，委托给朋友甲保管，甲不能卖。

问题：在甲告乙的诉讼之中，丙发现了这件事情，且主张权

利，可以提起几种诉讼？可以提起三种： 第一种诉讼，提起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即丙既不同意甲的观点

，也不同意乙的观点，甲乙哪方胜诉都侵犯了丙的利益，于

是丙参加甲告乙之诉； 第二种诉讼，丙可以基于保管关系起

诉甲； 第三种诉讼，非所有人乙占有丙的东西，丙主张侵权

。 现在要解决的是第一种诉讼，即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

之诉。这就要掌握在参加之诉中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

地位，即诉讼中原告的诉讼地位，也就是《意见》第160条的



规定。因为丙作为参加之诉的原告，所以他和原告有完全相

同的诉讼权关于起诉时推选代表，《意见》第60条对于第54

条规定的这种代表人诉讼的确定方法是推选，但是推选可以

有两种具体的办法，可以由全体当事人推选共同的代表人，

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这自然就产生了推

不出代表的情况。推选不出代表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

中自己参加诉讼，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另行起诉。因为必要

的共同诉讼强调的是不可分性，所以有个强制合并，而普通

共同诉讼中则强调的是人的独立性，推不出代表就另行起诉

。 ②第55条，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很显然，它的标的

物就是同种类，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没有不可分权利义务关

系。 《意见》第61条对于这种情况，确定代表的方法有三个

：第一，当事人推选；第二，推选不出，可以由法院提出人

选与当事人协商；第三，协商不成由法院指定。无论何种方

法总有人不同意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另行起诉。因为其

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基础是同一种类的普通共同

诉讼，还是有独立性在起作用，所以另行起诉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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